
臺中地方法院家事庭 陳佩怡

監護宣告與輔助
宣告實務



CONTENTS

Part one

管轄、聲請權人

Part Two Part Three

爭議問題研析應備妥文件、法院
審理、可能面臨問
題



Part one

管轄、聲請權人



管轄

➢ 家事事件法第164條:「下列監護宣告事件，專屬應受監護
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

➢ 家事事件法第177條:「下列輔助宣告事件，專屬應受輔助
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監宣字第588號:「本件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為相對人為監護宣告，經查：本件相對

人雖設籍在臺中市００路317號，然相對人自民國105年起即居住在新竹縣００街之居所，目前亦實際居住

在上開新竹縣址；而相對人雖設籍在臺中市００鎮址，然該址前經出租訴外人使用，現雖已終止租約，然

無水電可使用，無法生活起居，有戶籍謄本為據，並據關係人王００陳述明確（見112年7月31日家事陳述

意見（一）狀），復有本院112年8月16日電話紀錄可稽。準此，堪認定本件相對人並非以其設籍之門牌號

碼臺中市００所在房屋為其住所，然應可認定其係以上開新竹縣００鎮址為其居所。依上開規定，本件應

專屬相對人之住所地及居所地之法院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管轄。茲聲請人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請，尚有未

洽，爰依首開規定，移送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度監宣字第538號：「經查，本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王林月華之住所在屏東

縣枋寮鄉，聲請人並聲請移轉管轄至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此有聲請狀、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附卷足佐。揆諸

首開說明，本院並無管轄權，爰依聲請將本件移送該管法院管轄。」



管轄－法院如何決定？

➢ 法院決定管轄法院之核心概念-為便利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使用法院及
調查證據之便捷

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關於監護宣告事件，多發生在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生活中心

即住居所地，為便利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使用法院及調查證據之便捷，以追求實體及程序利益，宜以

其住所或居所地法院專屬管轄。惟如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無住所或居所時，法院得視個案具體事實判

斷決定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所在地法院為管轄法院，並於裁定理由內表明」。

➢ 住所之認定
⚫ 按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一人同時不得有兩住所，民法第20

條第1項定有明文。顯見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

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最高法院97年台抗字第118號裁定意旨參照）。

⚫ 住所，必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

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所之依據，惟倘若有客觀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籍之地域，並已變更

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即不得僅憑原戶籍登記之資料，一律認該地為其住所（最高法院70年台抗字第306號裁定

意旨參照）。



管轄

➢ Ｑ：療養院算住所嗎？

臺灣高等法院１０１年度家抗字第４５號裁定:「本件相對人即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呂００之住所地，係在新北市復興路００

０，有戶籍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頁）。相對人現雖於桃園縣００醫院療養中，惟相對人僅因就醫需求暫時寄居桃園

縣，一旦健康許可，其必出院返回住所長住，為屬當然，尚難遽認其主觀上有久住療養院之意思，揆諸上開說明，應認

相對人之住所地為新北市００區，本件應由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管轄。原裁定將本件移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於法並無不合。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抗告。」

➢ Ｑ：戶籍址好？還是居所好？

臺北地方法院１１２年度家聲抗１號裁定:「應受監護宣告之人甲00雖設籍臺北市中正區００路，惟其父親過世後，已

於111年10月初，偕其配偶游００搬至桃園市桃園區００街2，與其姑姑陳００共同居住，游００目前待產中，產後並無搬

回戶籍地居住之意，並將遷移其等之戶籍等情，有關係人乙００於111年11月30日提出之家事陳述意見暨聲請移轉管轄狀、

應受監護宣告之人甲００於111年12月2日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61至67頁、第97頁）。抗告人亦不否認甲00父

親於111年9月5日死亡後，乙00將甲00帶至桃園市同住等節，亦有原審111年12月2日之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憑（見原審卷第

95頁）。是依據上開說明，甲00於本件聲請時迄今之居所既均在桃園市，且不欲居住在戶籍址，本院自無管轄權。至抗告

人陳稱甲00遭乙00拐騙至桃園市云云，未據提出證據證明，尚難採信。」



監護宣告

民法第14條

•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 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

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

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

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撤銷其宣

告。

• 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一項之程度者，得依第十五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

•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仍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五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變更為輔助之宣告。

Q法院可以依職權改

為輔助宣告嗎 ?家事

事件法第174條第1項?



輔助宣告

民法第15-1條

•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

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

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

• 受輔助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撤銷其宣

告。

• 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護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變更為監護之宣告。



監護/輔助宣告要件－聲請權人

監護宣告聲請權人

１、本人

２、配偶

３、四親等內之親屬

４、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５、檢察官

６、主管機關

７、社會福利機構

８、輔助人

９、意定監護受任人

１０、其他利害關係 。

輔助宣告聲請權人

１、本人

２、配偶

３、四親等內之親屬

４、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５、檢察官

６、主管機關

７、社會福利機構



監護宣告要件－聲請權人

➢ Ｑ１：相對人之主責社工可否為聲請人？

士林地方法院１１３年度監宣字第３１１號裁定：「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王００之主
責社工，業據其陳明在卷，惟聲請人並非民法第14條第1項所規定相對人之「社會福利機
構」，亦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其與相對人有何利害關係，是聲請人非本件監護宣告事件
適格之聲請權人，其無聲請權而提起本件聲請，從而，聲請人之聲請，於法不合，應予
駁回。」

➢ Ｑ２：相對人之親家可否為聲請人？

臺北地方法院１１２年度監宣字第８２７號裁定：「聲請人主張其為相對人親家，有聲
請狀在卷可稽，然依民法第14條所稱之「四親等內之親屬」，雖包含「姻親」，然稱姻
親者，係指「血親之配偶、配偶之血親、配偶之血親之配偶」，此為民法第969條所明定，
即法律上之姻親屬，並不包括「血親之配偶之血親」，是聲請人並非相對人法律上之姻
親屬，又聲請人亦未舉證證明其與相對人為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且未提出
相關事證證明其與相對人有何利害關係，是聲請人並非民法第14條第1項所稱之聲請權人，
其無聲請權而提起本件聲請，即有未合」



監護宣告要件－聲請權人

➢ Ｑ３：本人為聲請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

甲說:

花蓮地方法院１１０年度監宣字第１４２號裁定：「．．．又於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有程

序能力，家事事件法第165 條前段亦有明定。然而上開規定僅係賦予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本人於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有

「程序能力」，然是否聲請監護宣告事件，仍需由其本人決定並依法提起聲請，方為適法。亦即上開規定係授予應受

監護宣告之人本人得本於其意願向法院聲請對自己為監護宣告之權能，並非授權他人得任以其本人名義代為聲請監

護宣告，如未得本人之授權而任以本人之名義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該聲請既非基於本人之意思所為，自非適法之

聲請，應予駁回。三、查本件聲請狀記載韓００以本人之名義向本院聲請監護宣告，但同時法律扶助基金會委派律

師向本院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表示韓００已無表達意思之能力。故本院於110年10月20日開庭調查韓００之表

意能力及確認韓００是否確實有聲請本件監護宣告之意思。然當場韓００乘坐輪椅、插鼻胃管，對叫喚不必然有反

應，縱有反應亦係自言自語，旁人無法理解，亦無法回應是否聲請本件監護宣告，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查（見

本院卷第62頁）。又在場協助之社工亦表示韓００講話是講他自己的，應該沒有辦法表達聲請監護宣告之意思

（見本院卷第62頁）。故本件韓００顯然不具備表達聲請監護宣告意願之意思能力，本件聲請顯非出於韓００本

人之意思，自不得任由他人以其名義代為聲請本件監護宣告，本件聲請狀所載聲請人並無法表達聲請之意思。從而，

本件聲請欠缺由聲請人本人聲請之程序要件，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聲請難認合法，應予駁回。」

（花蓮地方法院１１０年度監宣字第１１０、５２號裁定均同此見解）



監護宣告要件－本人為聲請

乙說:

新竹地方法院１１３年度監宣字第６７１號裁定：「．．．按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

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

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述規定，於

家事非訟事件準用之，此觀之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11條規定即明。經查，

聲請人為為無程序能力之人，又其現已成年，無法定代理人，本院爰已於民國113年11

月5日以113年度家聲字第447號裁定選任林００律師擔任聲請人之特別代理人，代理

聲請人實施本件非訟行為。」

（新竹地方法院１１３年度監宣字第３６５、３６４號裁定、屏東地方法院１０８年

度監宣字第３５６號裁定、臺中地方法院１０９年度監宣字第２１４、３６、號裁定

均同此見解)



監護宣告要件－本人為聲請人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 1 號(家事類)

法律問題：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可否以本人名義聲請監護宣告？

審查意見:肯定說。(實到74人，採此說58票)

(一)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

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 14條第 1項定有明文。又按於聲請監護宣告事件及撤

銷監護宣告事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有程序能力。如其無意思能力者，法院應依職

權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家事事件法第 165條亦有明定。是民法第 14條第 1 項明文賦予應受監護宣告

之人「本人」有聲請監護宣告之權能，並於家事事件法第 165 條為配套之程序能力特別規定，故應

受監護宣告之人縱無意思能力，仍得以本人名義聲請監護宣告。

(二)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以本人名義提出聲請，縱然有欠缺意思能力之情形，法院仍得依法為其選任程序監

理人，訊問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並經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鑑定，法院再就應

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後，始得為監護宣告（家事事件法第 167 條參照）。是

賦予其自主發動監護宣告程序之權能，對其權益之保障並無不利。



監護宣告要件－聲請權人

➢ Ｑ４：相對人之教會牧師是否為聲請人?利害關係人之認定?

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85號裁定：「一旦開啟監護宣告程序，相對人依法須進行

精神鑑定，其身體健康隱私權將因此公開，是為相對人最佳利益考量，不應就聲請監護宣

告狀態之發動權限擴大解釋，以免造成監護宣告事件恣意發動，此非但無助應受監護宣告

之人相關護養療治事務之運作，亦對其權益有所侵害，是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因法院裁

定而有身分上或財產上之利害關係者而言，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

係者則不屬之。….抗告人與甲00之祖母尹00間存在深厚情誼，尚難謂與甲00間有身分上或

法律上利害關係，則抗告人既非前揭條文所定之親屬，亦未提出其為甲00之意定監護受任

人或為利害關係人之證據，是非本件監護宣告事件之適格聲請權人。」

➢ Q5前妻可否為聲請人？利害關係人?

➢ Q6:刑事案件被告(附帶民事賠償的被告)得否聲請人?利害關係人?



Part Two

應備妥文件、法院審理、可能面臨問題



遞狀內容及檢附證據-聲請監護宣告

聲請狀

(1)聲請人身分
(2)相對人症狀
(3)請求法律依據
(4)各職務之人選
(5)希望鑑定醫院、

鑑定地點(到院
或到宅)

(6)相對人能否受
訊問

(7)是否曾為意定
監護
(8)聲請監護宣告
或輔助宣告之原
因
(9)繳程序費用
1500元

檢附證據

(1)戶籍謄本(含聲
請人、相對人、監
護人、會同開財產
產清冊之人、其他
關係人、一親等內
親屬戶籍）
(2)診斷證明書或身
心障礙手冊(家事事
件法第166條)
(3)親屬團體會議

紀錄(最好是一親
等內親屬都有同意)
(4)親屬系統表
(5)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之人同意書

https://tcd.judicial.gov.tw/tw/lp-3739-211.html

Trust me



親屬團體會議紀錄、親屬系統表、同意書



法院補正通知



法院審理-聲請監護宣告案件

(1)確認檢附之資料是否完備，如無

命補正

(2)決定有無到場訊問必要(家事

事件法第167條第1項)

(3)與聲請人聯繫鑑定醫院、費用

(4)與醫院確認鑑定時間

(5)發函給聲請人、醫院訂鑑定日期

法官收案時

(1)到醫院或到宅在鑑定人面前訊

問相對人

(2)鑑定報告回覆，通知閱卷。

(3)送社工訪視、家事調查官、

開庭調查(民法第1111條第1項、

第2項) 決定監護人、開具人

審理、裁定

➢ 聲請人無法攜相對人

去鑑定?協力義務?法

院有無強制處分權嗎?

相對人拒絕?

➢ 法官沒在鑑定人面前

訊問相對人?

➢ 相對人之表示意見權

利?選任程序監理人?

➢ 選人標準?



聲請人、關係人陳述意見、辯論之機會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127號裁定:

按審判長或法官於辦理家事事件時，固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家事調查官就特定事項調查事實，

惟於斟酌家事調查官所提調查報告書為裁判前，除報告內容涉及隱私或有不適當之情形者外，

應使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或辯論之機會，此觀家事事件法第18條第1項、第4項規

定自明。原法院命家事調查官就相對人之心智及生活受照顧之狀況、欲受何人監護之意願、何

人適任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所為之系爭調查報告，裁定理由並未敘明有因內容涉及

隱私或有使關係人陳述意見為不適當之情形，乃原法院未令再抗告人或其他關係人就該調查報

告有陳述意見或辯論之機會，即參酌該調查報告，逕為選定監護人等部分之裁定，不無可議。

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聲請人協力鑑定義務?法院有強制處分權?

臺灣臺北地方方法院111年度聲抗更一字第1號裁定:

按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

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家事事件法第

16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就「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人之精神狀態已達應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程度」此項事實之調查及證明，只能以前開規定之法定證據方法即有精神

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之鑑定為之。因接受鑑定涉及人身自由

之拘束，復無法律明文授權法院得使用直接或間接強制之方法，聲請人為達成其聲請監護或輔

助宣告之目的，自負有促使應受輔助或監護宣告人接受鑑定之協力義務。再者，我國為實施聯

合國西元2006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特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該法第2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而參照公約第12條及西元2014年第1號一般性意見，已揭示身心障礙者

本人意願及選擇應予尊重之意旨，準此，法院固不得以鑑定困難為由，駁回監護或輔助宣告之

聲請，以防其他利害關係人抵制鑑定，以兼顧應受輔助或監護宣告之人權益及社會公益，但於

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明確表明拒絕鑑定之情形，自應尊重其意願，不得強令其接受以監護

或輔助宣告為目的所為之鑑定。



聲請人協力鑑定義務?裁罰緩?職權調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306號裁定:

監護宣告，足生限制自然人行為能力之效力，且事關公益，故家事事件法第167條規定，課法院

親自訊問之義務，藉由直接審理以觀察其精神狀態，是否達於可為宣告之程度，及以鑑定為法

院准予監護宣告之前提。又協力鑑定固為監護宣告聲請人及其他關係人之義務，然倘因不可歸

責聲請人之事由，致無法踐行時，法院除得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47條規定，

就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協力之關係人為處罰鍰之裁定外，自應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規定，依職權

介入調查。而經調查結果，如認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並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或無上開能力顯有不足等情形，即應駁

回監護宣告之聲請，以保障該受聲請應受監護宣告人之權益。次按審判長或法官得指定特定事

項之範圍定期命家調官為調查；家調官於所定調查事項範圍內，應實地訪視，為必要之調查，

此觀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35條、第37條第1項規定固明。然家調官既承法官之命，就指定之特定

事項為調查，自得依實際情形，經陳報法官核准後，以適當方式為訪視調查，法院並得於賦與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就家調官出具之報告有陳述意見或辯論之機會後，予以斟酌之。



聲請人協力鑑定義務?法院有強制力?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簡抗字第255號裁定:

惟按法院應於鑑定人前訊問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又監護之宣告，非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

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後，不得為之。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

與，此觀家事事件法第167條第1、2 項規定自明。監護宣告，足生限制自然人行為能力之效

力，且事關公益，故課法院親自訊問之義務，藉由直接審理以觀察其精神狀態，是否達於可

為宣告之程度，及以鑑定為法院准予監護宣告之前提。又協力鑑定雖為聲請人之義務，倘因

不可歸責聲請人之事由，致無法踐行時，法院得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13條規定介入調查，

除受監護宣告之人意識清楚，且親向法院表明拒絕鑑定，經法院認定無鑑定必要者外，不得

以鑑定困難為由，駁回監護宣告之聲請，以防其他利害關係人抵制鑑定，兼顧受監護宣告之

人權益及社會公益。



受監護宣告人說不願鑑定，可以駁回?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10號裁定:

查臺北地院曾囑託長庚醫院何00醫師鑑定，且於該鑑定人前詢問相對人年籍（既寫80歲、又寫90歲）等事項後，

鑑定人表示相對人目前狀況「仍不清楚，因為家屬一方面要鑑定，一方面不要鑑定，所以影響鑑定，需一段時間、

資料及排除干擾」等語（見一審卷第83頁），已難謂無鑑定必要。嗣該院詢問其長庚醫院安排於3 月做鑑定是否願

意，相對人回答「不願意，台大較大○規○○公家○○（文字未完整，下同）」，詢以「你是拒絕接受鑑定嗎」，

則回答「看做身體建康，我認為臺大有一切設備」等語。且原法院家事調查官詢問相對人是否願意去臺大醫院做

鑑定，其以手寫「我連絡看看，鑑定代○，我○有○否決，給他人笑話」，續問以知道什麼是司法鑑定？「我說

話有沒有亂說，不愛願意」（同上卷第113 頁），再告以「是有些專業醫生會詢問你一些事情，不用緊張，醫生會

依照你能理解的方式做詢問」，則答以「同意看完」（同上卷第114 頁），依其不完整之表示，似見其僅係就鑑定

單位有意見，並未拒絕接受鑑定。又再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曾於106年2 月7日將其3 家公司股權為委託其子陳保慈處

理，復於同年12月30日將個人財產未限定委託其另一子陳南宏處理，互為衝突。且相對人就104、105年度公司紅利

分配款之通知單上所為簽名及日期，亦均不完整等語，亦提出授權書、通知單等件為憑，倘非虛妄，其是否能完

整清楚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不無疑義。原法院未詳予究明，遽以相對人不願意接受鑑定，無從認定其是否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由，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不無可議。

受監護宣告之人意識清楚，

且親向法院表明拒絕鑑定，

經法院認定無鑑定必要者，

得駁回監護宣告之聲請。



法官未於鑑定人面前訊問相對人，違反家事事件法第167條第1項?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281號裁定

按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

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

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家事事件法第167條定有明文。其規範意旨

在於監護宣告足生剝奪自然人行為能力之法律效果，且事關交易安全等公益事項，故課予法

院親自訊問之義務。又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於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有程序能力，如其無意思能

力，法院應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但有事實足認無選任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此觀家

事事件法第165條規定亦明，揆其立法目的，係在保障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程序主體權及聽審

請求權。……原法院合議庭認定陳00有監護宣告之必要，維持第一審裁定對其所為監護宣告，

固以上開卷證為據。然原法院卷內未有第一、二審法官於鑑定人施00醫師前，訊問該鑑定人

及陳有成之資料，復未敘明有何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遽對陳00為監護宣告，顯然違反家

事事件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



法官未於鑑定人面前訊問相對人，違反家事事件法第167條第1項?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294號裁定

按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

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

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為家事事件法第167條所明定。其規範意

旨在於監護宣告足生剝奪自然人行為能力之法律效果，且事關公益，故課予法院親自訊問之

義務，藉由直接審理以觀察其精神狀態，是否達於可為監護宣告之程度，及以鑑定為法院准

予監護宣告之前提。……查甲00於110年9月29日、10月5日至凱旋醫院司法精神門診鑑定、

心理衡鑑評估，嗣經楊00醫師出具鑑定報告書，已達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

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固為原法院所認定（見原裁定第6-7頁），然卷附未有第一、二審法

官於楊00醫師前，訊問楊醫師及甲00之資料，即未曾藉由直接審理觀察甲00之精神狀態，復

未敘明有任何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性，遽對甲00為監護宣告，顯然違反家事事件法第167

條第1項規定，自有未合。



法官未於鑑定人面前訊問相對人，違反家事事件法第167條第1項?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180號裁定

按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

告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

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家事事件法第167條定有明文。其規

範意旨在於監護宣告足生剝奪自然人行為能力之法律效果，且事關交易安全等公益事項，

故課予法院親自訊問之義務。……原法院合議庭認定甲00符合監護宣告之條件，維持第49

號裁定對其所為監護宣告，固以上開卷證為據。然原法院卷內未有第一、二審法官於鑑定

人黃00醫師前，訊問該鑑定人及甲00之資料，復未敘明有何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遽對

甲00為監護宣告，顯然違反家事事件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



相對人表示意見權利?程序監理人?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256號裁定

按於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有程序能力，如其無意思能力者，法院應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

監理人。但有事實足認無選任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法院於聲請監護宣告事件為裁定前，應依應受監護宣

告人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

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此觀家事事件法第165條、第176條第1項、第

108條第1項規定自明。其規範意旨在保障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意願表達權，關於監護人之選定、監護方式等，

涉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於受監護宣告後之相關生活照護、財產管理，影響甚鉅，故明定法院於裁定前應予

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若應受監護宣告之人無意思能力者，則應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以保障其

權益。……末查，以施00之身心狀況，如非不能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即應賦予其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

機會；倘施00係無意思能力之人，法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65條規定，應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以保障

其程序主體權及聽審請求權，如有無選任之必要，法院亦應敘明其理由。案經發回，併請注意及之。



相對人表示意見權利?選任程序監理人?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248號裁定

按於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有程序能力，如其無意思能力者，法院應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

但有事實足認無選任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法院於聲請監護宣告事件為裁定前，應依應受監護宣告人之年齡及識

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

時，得請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此觀家事事件法第165條、第176條第1項、第108條第1項規定自明。其規範意

旨在保障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意願表達權，關於監護人之選定、監護方式等，涉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於受監護宣告

後之相關生活照護、財產管理，影響甚鉅，故明定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若應受監

護宣告之人無意思能力者，則應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以保障其權益。……依甲00(受監護宣告人)之身心狀況，似

非不能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乃原法院既未賦予其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亦未敘明有何不聽取其意願或意

見之理由，遽為選定監護人之裁定，其適用家事事件法第176條第1項、第108條第1項之規定顯有錯誤。且縱如原

法院認定甲00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亦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而無法表達其意願或陳述意見，

則原法院既認再抗告人與乙00等3人間就監護事宜有不同主張，彼此立場互異且缺乏互信基礎，即應為甲00選任程

序監理人，以維護其利益，乃原法院未為選任，亦未說明有何事實足認無選任必要，亦有不適用同法第165條規定

之顯然錯誤。



相對人無意思能力，應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

➢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180號裁定

又第49號裁定既認甲00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為無意思能力者，即應依職權

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以維護其程序利益。第一審法院未為選任，亦未說明有何事實

足認無選任必要，原法院合議庭予以維持，亦有不適用同法第165條規定之顯然錯誤。

➢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294號裁定

倘甲00係無意思能力之人，法院依家事事件法第165條規定，應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監

理人，以保障其程序主體權及聽審請求權，如有無選任之必要，法院亦應敘明其理由。

乃原法院竟未踐行上開程序，有消極不適用上開規定之顯然錯誤，亦有可議。



無選任程序監理人必要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254號裁定

於聲請監護宣告事件、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事件、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事件及解任意定監護人

事件，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有程序能力。如其無意思能力者，法院應依職權為其選

任程序監理人。但有事實足認無選任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

人之精神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此為家事事件法第165條、第167條所明定。

第一審法院曾於監護宣告前之民國111年11月10日訊問甲00(按:受監護宣告人)及鑑定人，原法院酌

量各情後，未為甲00選任程序監理人，核與上開規定無違，再抗告意旨以原法院未訊問甲00及為其

選任程序監理人，指摘原法院違反家事事件法第165條、第167條規定云云，尚有誤會，附此敘明。



選監護人、開具財產清冊人之標準?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256號裁定

依民法第1111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

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

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

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參諸立法理由明揭：法院

針對個案，應依職權選定最適當之人擔任。鑑於監護職務有時具有複雜或專業性，為符合

實際需要，法院得選定複數之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利法院實施

監督。是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以受監護宣告人之最佳利益為最高原則，除優先考量受監

護宣告人之意見，另審酌同法第1111條之1所列各款事項如：受監護宣告人之身心狀態與

生活及財產狀況，其與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

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人之利害關係等一切情狀定之。



選人標準-操作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294號裁定

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以受監護宣告人之最佳利益為最高原則，除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之意見，另審酌同法第1111

條之1所列各款事項如：受監護宣告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其與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

況，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人之利害關係等一切情狀定之。若選定數人為監護人時，得依職權

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行職務之範圍，此觀同法第1111條之1及第1112條之1第1項規定亦明。……若法院有為許林碧雲選

任監護人之必要，原裁定認定再抗告人對甲00之生活照顧及護養療治，無微不至，然其自甲00之中華郵政及花旗銀行

之帳戶提領現金，與所述替甲00支出之花費有一定落差，再抗告人無法提出金額明確流向而有瑕疵。而甲00配偶乙00於

102年4月21日死亡後，繼承人間有多項訴訟進行中，歷年來花費龐大之律師費及訴訟費用，再抗告人有時使用甲00之財

產支付，亦經調查報告載明。果爾，以再抗告人對處理甲00金錢流向未臻清楚之情形，能否謂其適合單獨擔任甲00之

監護人？是否將甲00之生活照護療治及財產管理使用收益處分之事項，分別選定監護人，即後者事務另選定具有專業

知識、受有法律拘束之律師或會計師等與甲00無利害關係之專業人士擔任更為適當，俾符合許甲00之最佳利益？有詳

予斟酌之餘地。另查丙00針對父親乙00之遺產分配事項，刻正與甲00、再抗告人間進行訴訟，立場不一致，為原法院所

認定；且觀卷附再抗告人與丙00所提訴狀內容，亦可見雙方態度劍拔弩張。倘再抗告人單獨擔任甲00之監護人，丙00經

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該2人能否不互相掣肘順利辦理甲00之財產事務？亦滋疑義。於此情形，是否將開具甲00之財

產清冊事項，指定與之無利害關係之專業人士處理，更符合甲00之最佳利益？亦有再事研求之必要。原審均未詳查細

究，逕認再抗告人適合單獨擔任甲00之監護人，丙00適合會同開具財產清冊，自嫌速斷。



112年度台簡抗字第294號後追

高少家113年度家聲抗更一字第1號

113.11.19選任楊00律師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甲00之程序監理人，並由抗告人及相對人於收受本裁

定柒日內，各預納有關程序監理人酬金新臺幣壹萬玖仟元。並敘明程序監理人之工作項目(應與兩

造會談，瞭解甲00之受照顧情形，探究甲00之意願及基於其最佳利益應由何人任其監護人及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若由兩造共同擔任甲00之監護人時，則應如何共同執行監護人之職務，就

何種事項始應二人同意以兼顧甲00之即時利益等，進行專業評估後提出具體建議之書面報告)。

及兩造、關係人均應配合程序監理人進行會談。

➢這是再抗告人要的嗎?

➢ 高少家一審裁定是111.6.29，到114年7月18日尚

未下更審裁定。

➢ 財產管理使用收益處分之選擇?專業人士?報酬?將

財產信託給銀行?信託監察人?



法院下共同監護之樣貌

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監宣字第234號裁定
主文
『選定甲00、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共同監護
人，並指定監護方法與執行職務範圍如附件所示。』
附件：
一、受監護人乙00之居住、日常生活照顧方法、醫療事項、

身分代理由監護人甲00單獨執行。
二、受監護人乙00之財產管理事項：

㈠身分證件、帳戶存摺、印鑑章、提領部分由監護人甲00保
管及單獨執行，但每月提領帳戶金額超過新臺幣10萬元者，
需經監護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同意。

㈡監護人甲00應備妥受監護人乙00之財產狀況、收支明細及
憑證，受監護人乙00之手足如欲閱覽時，應於每月10日與
監護人甲00聯繫閱覽事宜。

三、監護人甲00應妥適安排及協調受監護人乙00之手足及親友
探視受監護人乙00事宜



法院裁定共同監護之樣貌

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監宣字第615號裁定

主文

『選定甲00、乙00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丙00之共同監護人，並應依附表各自執行監護職

務。』

附表：關於受監護宣告人呂温雪之監護方法

一、相對人之醫療照護與生活照顧部分：

㈠相對人之日常生活照顧、醫療照護、居住、身體事項，由監護人甲00 決定之。㈡相

對人之日常生活照顧、醫療照護、居住、身體事項，監護人乙00應予以協助。㈢監護人

甲00無正當理由不得阻止監護人乙00、關係人丁00、戊00探視相對人。

二、就相對人財產之處理部分：

㈠監護人甲00應妥善保管相對人之存款款項，並紀錄相對人每月照護費用之收支明細及

憑證，以利查核。㈡相對人之提款卡、印章由監護人甲00保管，存摺由監護人乙00保管

（雙方應共同配合申辦相對人之金融提款卡）。㈢相對人請領社會補助事項、保險理賠，

由監護人甲00負責請領、聲請，請領之補助、聲請之理賠金，均應存入相對人之個人帳

戶內。 ㈣相對人之日常生活及照護費用，均由監護人甲00每月自相對人存款中提領之限

額為新臺幣（下同）4萬元，超過4萬元之支出，或當月有因相對人住院或開刀所產生之

額外醫療費用等特殊緊急需求超過4萬元，須經監護人乙00共同決定後始得支用。㈤除上

開款項之支出外，相對人其餘之財產（含保單）處分、管理、使用及收益，均由監護人

甲00、乙00共同執行及決定。三、其餘未載事項則由監護人甲00、乙00共同決定。



法院裁定共同監護之樣貌

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監宣字第342號裁定
主文
『選定甲00、乙00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丙00之共同監護人。關
於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丙00之日常生活事務、養護及醫療照護等
事項由監護人甲00單獨處理，監護人甲00於上開單獨處理受監
護宣告之人丙00事務之範圍內，每月可於新臺幣5萬元之金額
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之人丙00之存款、利息、租金及相關給付
等款項。其餘受監護宣告之人丙00之其他事務，應由監護人甲
00、乙00共同決定；但監護人甲00、乙00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丙00之利益，可獨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丙00提起刑事告訴、
民事及家事訴訟與非訟事件，不需得另一監護人同意。受監護
宣告之人丙00之監護人甲00須於每月15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
收支紀錄，並提供存摺影本、收支單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之人丙
00之其他子女查核。』



法院裁定共同監護之樣貌

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裁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254號裁定駁
回確定)

主文『選定A00律師、B00會計師、甲00、乙00共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丙00之監護人，
並定監護方法與執行職務範圍如附表所示。』

附表：

一、受監護宣告人丙00之財產管理及處分事項，由監護人A00律師、B00會計師共
同執行。

二、受監護宣告人丙00之護養療治及其他生活事項，除關於探視丙00事宜由監護人A00

律師安排協商外，餘由監護人甲00、乙00共同執行。

理由:
考量丙00財產範圍甚多，其中尚有以自益及他益信託契約不同之財產管理方式，非由第

三方專業人士負擔監護人管理之責，無法確實維護丙00之權益，經本院審酌A00律師、
B00會計師分別具備法律、會計專業知識與實務工作經驗，堪以擔任此部分之職務；再
考量甲00及乙00過往承擔對於丙00不同程度之照顧，且多年陪伴在側，對丙00生活細

節、喜好興趣、醫療歷程、身心變化均為熟稔，過往亦尊重丙00本人選擇之臺大醫療團
隊為其提供專業醫療服務，持續為丙00往返臺大醫院接送並照顧，故由其等擔任丙00之
護養療治及一般生活事項之監護事務，當能勝任。另斟酌丙00因處於失智狀態，亟須接

受外界刺激以延緩退化，倘丙00之舊識及親友在適當時探視丙00，乃有利於李鍾桂之身
心狀況，惟探視頻率亦應調節，以免過度致丙00不適。爰定監護人執行職務方式如附表
所示。



法院裁定共同監護之樣貌

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家聲抗字第18號裁定(未再抗告已確定)
主文『選定甲00、A00律師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乙00之共同監護人，此兩名監護人執行監護

職務之方法如附表所示。』
附表：甲00及A00律師執行監護人職務之方法
一、關於乙00之生活照護、身體療養及醫療等事務，由甲00單獨為之。二、關於乙00之財

務管理事務中訴訟事宜，由A00律師處理，其中包含聲明承受訴訟，如敗訴則提起上訴，
上訴後委任金00律師、蘇00律師代理相對人，有關費用均由關係人甲00支付。其他財產管
理事宜，如契約是否續約等，由A00律師單獨決定之。三、各關係人持有相對人之所有存

摺、股票、契約書等均應於本案確定後10日內交付A00律師保管。A00律師應就動支乙00
財產之情況及餘額製作帳目，以供乙00全體子女查閱。四、A00律師自本裁定確定日起，

每月自管理乙00財務中，提取新臺幣3,000元，作為其擔任乙00監護人之報酬。如相對人

存摺內款項不足支付A00律師費用時，即由甲00支付。
理由:
為避免抗告人、關係人盧宥妍日後再因意見分歧而損及相對人利益，且便利陳明墉照護所需之小額

花費之提領、支用，並確保相對人名下之不動產日後為合理之應用。故依民法第1111條第1項之規

定，增加選定具有相當專業知識、受職業倫理守則、相關法律拘束之律師擔任監護人。並經陳淑美、

陳明墉、蔡水樹、盧宥妍到庭表示同意由戴愛芬律師擔任關於相對人之財產管理事務之共同監護人，

有本院111年7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可證（見本案卷第88頁)。爰選定戴愛芬律師擔任相對人之共同

監護人，執行如附表所示相關財務管理事務部分。又為積極保障相對人之最佳利益，並減少全體子

女之紛爭，併予酌定如附表所示之共同監護方法，以維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臺中律師擔任監護人之報酬，怎

麼算?市場機制行情是?



法院裁定監護與信託結合之樣貌

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家聲抗字第18號裁定(最高法院114年度台簡抗字第188號審理中)
主文『甲OO(按指監護人)應遵守如附表所示之監護方法。指定安養信託之受託人為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附表：

一、甲00應於本裁定確定後2個月内，代理乙00(按:指受監護宣告人)與合法之信託業者

簽訂安養信託契約，約定以該信託業者為受託人，乙00為受益人，臺南市政府社會
局為信託監察人，將乙00全部財產交付信託，由受託人按月自信託財產中撥付新臺
幣50,000元與乙00作為其生活、護養療治之用，並交由甲00代為管理支用，甲00

欲代理乙00向受託人支用超過上開額度之財產或終止安養信託契約，均應經信託監

察人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同意始得動支。
二、信託契約内容之變更（含終止）、信託契約期滿後新訂或續約，應經信託監察人同

意。
三、甲00應妥善保存並紀錄乙00每月生活、安養照護及醫療費用之憑證，並製作收支明

細表每3個月供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備查。

四、若有以乙00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所投保之保險及其附約，甲00應維持其保單效力，
不得變更保險受益人。

五、若抗告人欲探視乙00時，甲00應妥適安排探視事宜，不得無故拒絕。



法院聲請流程

遞狀

司法事務官
初步審查

分案給法官

到醫院、到
宅鑑定

審理、作出
裁定、送達

➢ 裁定何時生效?

家事事件法第169條
➢ 抗告會影響效力?

家事事件法審理細則第141條



監護/輔助宣告之狀態評估

監護宣告-受監護監告人的狀態，通常是一般人都可

感受到，其表達、溝通與理解能力，明顯是有問題的。

通常認定，符合監護宣告的臨床診斷：

失智症

中度以上智能不足

思覺失調症

器質性精神病態（中風、腦傷以及身體生理異常而引

起之精神病狀態或智力障礙）

嚴重慢性化之躁鬱症

植物人或其他類似之癱瘓狀態

其他可造成處理事務及自我照顧能力退化之精神或神

經科疾病

輔助宣告-被鑑定人，在遭遇民法第15條之2的情事時，是否像

一般人具備表達說明、接受他人表達說明、辨識自己所做的表達和說

明會產生的可能法律效果的能力

可能符合輔助宣告之臨床診斷:

雖有躁鬱症，憂鬱症之診斷，但過往須有疾病史記載，

或其他事證，佐證其確有處理需受輔助行為時，其為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所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

邊緣性至輕度智能障礙。

早期失智症。

資料引自黃聿斐醫師20230505至法官學院授課講義



遞狀內容及檢附證據-許可監護人行為

聲請狀

(1)聲請人與受監
護宣告人關係
(2)監護人、會同
人之裁判
(3)請求法律依據
(4)欲處分之財產
(5)處分行為
(6)處分後所得金
錢存入受監護人
何帳戶?
(7)已經向法院陳
報受監護人之財
產
(7)繳程序費用
1500元

檢附證據

(1)戶籍謄本
(2)受監護宣告之
裁判暨確定證明
(3)親屬團體會議

同意處分之會
議紀錄(最好是一
親等內親屬都有
同意)
(4)親屬系統表
(5)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同意書
(6)土地、建物謄
本
(7)存款帳戶影本
(8)契約(買賣契
約)

https://tcd.judicial.gov.tw/tw/lp-3739-211.htmlhttps://tcd.judicial.gov.tw/tw/lp-3739-211.html



親屬團體會議紀錄、同意書



法院審理-許可監護人行為案件

(1)確認檢附之資料是否完備，如無命補正

(2)處分是否有利受監護宣告人

(ex受監護宣告人沒有存款嗎?有無處分不動產之

必要?變賣不動產之價額是否合於市價、出售所得

怎麼處理)

(3)有疑義，開庭審理。如資料均備齊，亦可能逕予

裁定。

法官審理

➢ 怎麼判斷監護人代受

監護宣告人處分行為

有其必要，且符合受

監護宣告人之利益?

➢ 哪些行為需要聲請法

院許可?



法官有預知未來之能力?

➢ 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監宣字第369號

未提出就本件聲請人所欲處分之相對人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函請聲請人補正欲處

分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書資料，聲請人則表示系爭不動產尚在出售中，尚無買賣契約書

等情，顯見尚未尋得買受人並議定買賣價金等事宜，基此，自難認本件所欲為之「具體處

分」有其必要且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從而，聲請人未盡其釋明之責，依前揭說明，

本院尚難認上開出售相對人不動產之行為係屬為相對人之利益，本件聲請經核與法不合，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監宣字第922號

未釋明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係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亦未提出關於受監護宣告之人最近親

屬同意書、聲請處分之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全部所有權部)、買賣契約書及符合市價之證據

資料等項，經本院以民國114年2月5日北院縉家坤113年度監宣字第922號通知聲請人補正，

該通知於114年2月7日送達生效，有通知函文、送達回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7-29頁)。

惟聲請人迄今仍未補正，致本院無從審酌聲請人之聲請是否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聲

請人聲請代為處分系爭不動產，尚屬無據，應予駁回。



處分之必要性

➢ 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監宣字第901號

聲請人陳稱甲00(按:指受監護宣告人)自101年1月起至113年10月止共計花費10,472,424元，

亦即平均每月花費約68,000元，然甲00目前存款尚有4,708,955元，顯非無法負擔近期之

支出費用；再者，聲請人主張其與乙00協助支出甲00之醫療及相關費用應由甲00清償，惟

就所墊付之費用項目及金額，均未據聲請人舉證以實其說，況且，縱有墊付之情，甲00實

際上並非全無存款可支應開銷，聲請人仍得以監護人之身分，在不違反雙方代理禁止原則

下，洽詢各該金融機構取款事宜，實際運用甲00之財產。又本院前於113年12月24日以北

院縉家諧113年度監宣字第901號函通知聲請人於文到7日內陳報處分甲00之不動產取得價

金後之運用計畫，聲請人遲至114年5月25日始以家事陳報暨聲請追加狀陳報財產清冊、郵

政匯票、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並聲請追加處分之不動產項目，然其迄未依前揭函

示意旨補正。綜上各情，依甲00目前尚有4,708,955元之存款，應認足供支付甲00近期之

醫療、生活照顧費用，現階段是否有出售甲00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急迫性及必要性，顯非

無疑



處分之必要性

➢ 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監宣字第709號

相對人目前之存款尚足以支應其生活照護及醫療等費用3至4年，現階段尚無處

分上開土地以籌措相對人護養療治費用之必要。是聲請人聲請處分相對人上開

土地，難認符合相對人之利益，於法即有未合。

➢ 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監宣字第838號

相對人目前所需主要應為醫療照顧以及生活安全維持之穩定，觀之上開土地登記

謄本、建物登記謄本，相對人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現並無他項權利登記；

而依聲請人所提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個人授信申請書及資料表所示，出售如

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金額為300萬元，購置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之金額為530萬

元尚有不足，聲請人需另向銀行申請貸款240萬元，且使相對人成為債務人，則

處分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購置如附表二所示不動產，要與受監護宣告人財產管

理首重財產安全維持之最大利益相違，即本件聲請要難認係為相對人之利益。



聲請法院許可?

➢ Q簽訂貸款信託契約、存款信託契約?
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家聲抗第14號

抗告人將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所貸得款，要以辦理信託方式，利用使

用，並非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101條第2項規定所列舉應聲請法院

許可之事項，毋庸聲請法院許可，故其聲請核與前揭規定不合，應予

駁回。

➢ Q已經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代理受監護人辦理遺產分割事宜，
就遺產分割協議，另聲請許可?
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監宣字第1125號

聲請人雖請求本院許可渠等以變價分割之方式處分相對人所繼承系爭

房地，並提出前開分割協議為證，惟此乃相對人對於所繼承之不動產

為協議分割之事項，而本院前已以111年度司監宣字第581號裁定選任

林00律師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有該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

則於相對人辦理被繼承人陳00遺產分割範圍內，特別代理人林00律師

即取代聲請人，而成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是本件既非監護人代

理受監護人處分不動產之情形，自無依民法第1101條第2項之規定，

請求本院許可之必要。

按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

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復按監

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

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

監護人為下列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

生效力：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

不動產。二、代理受監護人，就供其居

住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供他人使用

或終止租賃。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人之

財產為投資。但購買公債、國庫券、中

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

、可轉讓定期存單、金融機構承兌匯票

或保證商業本票，不在此限，民法第

1113條規定準用第1101條規定。



怎麼選?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256號裁定

依民法第1111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

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

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

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參諸立法理由明揭：法院

針對個案，應依職權選定最適當之人擔任。鑑於監護職務有時具有複雜或專業性，為符合

實際需要，法院得選定複數之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利法院實施

監督。是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以受監護宣告人之最佳利益為最高原則，除優先考量受監

護宣告人之意見，另審酌同法第1111條之1所列各款事項如：受監護宣告人之身心狀態與

生活及財產狀況，其與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監護人之職業、經

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人之利害關係等一切情狀定之。



Part Three

爭議問題研析



意定監護契約定之監護人必定為監護人?

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51號裁定

一、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固應依意定監護契約，以意定監護契約受任人為監護人，惟

依同法第1113條之4第2項規定，倘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

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仍得依職權另行選定監護人。從而，本件應審究者為意定監

護契約受任人乙00，有無不利於甲00或有顯不適任之具體情事，先予敘明。

二、認定:乙00雖為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惟其過往並未實際參與、陪伴甲00之

生活，對於甲00實際受照顧情形亦非熟稔，在甲00受監護宣告後，乙00基於意定

監護人之身分所為照護處所及方式(不符合甲00身心需求)、財產管理處分之行為(違

反甲00之遺囑意旨)，均不利於甲00本人，造成甲00退化狀態更加嚴重與快速，且

已達顯不適任之程度，自應由本院依職權為甲00另行選定監護人。

民法第1113條之4規定:「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受監護宣

告之人已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者，

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

為監護人，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其意定監護契約已

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

法院應依契約所定者指定之，但

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

本人利益者，法院得依職權指定

之。

法院為前項監護之宣告時，有事

實足認意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

人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

得依職權就第1111條第1項所列之

人選定為監護人。」

依意定監護契約之裁定監護人選:

士林地方法院114年度監宣字第165號裁定、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監宣字第19號

裁定、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聲抗字第24號裁定(簽定意定監護契約時之意思能

力?)



意定監護轉換法定監護之標準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0條-1：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得

依職權就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不受意定監護契約之限制。

前項不適任之情事，包括下列事項：

一、因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監護職務。

二、受任人有意圖詐欺本人財產之重大嫌疑。

三、受任人長期不在國內，無法勝任監護職務之執行。

四、其他重大事由。



輔助宣告決定輔助人時能否依意定監護契約定?

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監宣字第818號裁定

然稱意定監護者，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

約；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受監護宣告之人已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者，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

之受任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民法第1113條之2第1項、第1113條

之4第1項定有明文。惟查意定監護契約係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始發生效力，而相對人因罹患

失智症，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並未全然喪失，相對

人未經監護宣告，業如前述，則前開意定監護契約之效力自尚未發生；……自無從逕以該意

定監護契約存在，即認應指定聲請人為受輔助宣告人之輔助人。

民法第1113條之4規定:「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受監護宣

告之人已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者，

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

為監護人，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其意定監護契約已

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

法院應依契約所定者指定之，但

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

本人利益者，法院得依職權指定

之。

法院為前項監護之宣告時，有事

實足認意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

人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

得依職權就第1111條第1項所列之

人選定為監護人。」

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監宣字第210號裁定
審酌相對人於109年8月7日簽立有經公證之意定監護契約，表明如受監護宣告時，應由甲00擔任監護人等情，有

該意定監護契約存卷可參，並參酌相對人陳稱略以：甲00比較常來看我，會帶我去看醫生，也了解我的作息，我

最信任甲00，不願意聲請人、乙00來看我，因為不信任他們等語（見本院卷第371至387頁），復參酌新北市政

府社會局提出訪視報告略以：甲00願意擔任輔助人，會依相對人的意願，協助處理採買、醫療、外籍看護工聘僱

等事宜等情。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提出訪視報告略以：觀察相對人與甲00之互動良好等情（見本院卷第415

頁），堪認相對人長期受甲00照顧生活事務，有一定之信賴感及依附感，且未見有何照顧不當等情事，相對人才

會同意由甲00擔任輔助人，雖聲請人、乙00均表明希望擔任共同輔助人，但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法院應優先考量

相對人之意願，復相對人僅受輔助宣告，對於財產之管理仍享有一定之自主能力，且相對人信賴甲00，又未見其

有何不適任之情事，故應由甲00擔任輔助人，較為適當。



聲請人替未成年人聲請輔助宣告?

➢ 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輔宣字第22號裁定

本件聲請人為民國96年10月1日生，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且亦未結婚，
有戶籍資料在卷可參，揆諸前開說明，聲請人並不適用輔助宣告之規定而
無從為其為輔助之宣告。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輔宣字第35號裁定
聲請人上開主張，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身心障礙證明等件為憑，惟潘心瑜
為民國97年出生，未滿18歲，並未成年，亦未結婚，核屬限制行為能力
人，依前揭說明，無受輔助宣告之實益，不適用輔助宣告之規定。從而，
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民法第15條之1規定之立法

理由:「輔助宣告適用之對

象為成年人及未成年人已
結婚者；至未成年人未結

婚者，因僅有限制行為能

力或無行為能力，無受輔
助宣告之實益，不適用本

條規定，併此說明。」

未成年人之保護大於受輔助宣告



共同監護中一人死亡之處理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623號民事裁定

法院就成年人之監護，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及第一千一百十二條之一規定，以裁定選定數人為

監護人，並指定其共同執行財產管理事務者，若其中部分監護人因財產管理之法律行為或其相關之

訴訟行為與受監護人之利益相反，無法代理受監護人為法律行為或提起訴訟、聲請保全程序，致其

餘監護人依法亦不得代理者，自得視其情形所需，選擇依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就該

個案訴訟聲請受訴法院為其選任特別代理人，或於符合同法第一千一百十三條準用第一千零九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之要件下，由家事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為之；或於具備同

法第一千一百十三條準用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聲請家事法院改定適當之監

護人後，由該監護人代理行使之，要非利益相反之監護人不能行使時，即當然由其他監護人單獨為

之，俾藉由家事法院之適時介入，使受監護人之財產自始至終獲得周全而有利之照護。

聲請另行選定適當之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

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Q&A
感謝聆聽


